
南国都市报6月9日讯（记者 林
文泉）不法分子又开始将手伸向高考

考生和家长了。9 日，记者从海口

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 （以

下简称反诈中心） 获悉，海口市部

分考生和家长收到“高考考试成绩

记 0分”的短信，要求进行回复等

操作，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

切勿相信此类短信骗局，避免上当

受骗。

近日，部分高考考生收到所谓“海

南省教育局”的短信，声称考生在考试

中被AI监考发现其有作弊行为，成绩

记为0分，并要求进行回复等操作。

反诈中心介绍，此类短信均为诈

骗，教育主管部门和招生考试部门绝

不会向考生发送此类信息。与此同时，

部分考生家长还收到“提前查分”短

信，附带钓鱼网站链接，要求输入身份

证号、银行卡等信息，这类短信也同样

是诈骗，请各位家长提高警惕。

高考成绩仅通过官方渠道（如海

南省考试局官网、官方 App）发布，任

何“付费查分”“内部改分”均为诈

骗。此外，所谓“黑客技术修改分

数”纯属无稽之谈，高考阅卷全程处

于封闭管理状态，成绩复核也需通过

正规程序申请。

海口警方提醒

所有骗局都围绕一个“钱”字，凡是

涉及钱财考生及家长一定要高度警

惕。 面对各种“天上掉馅饼”的诱惑，考

生和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轻易相

信。高考是公平公正的考试，没有任何

捷径可走。

认准官方渠道。高考的相关信

息，如考试时间、查分方式、招生政策

等，一定要通过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

构和高校的官方网站、官方公众号等

正规渠道获取。遇到不确定的问题，

及时咨询学校老师或相关部门。

保护个人信息不要随意在网上或

向陌生人透露考生的身份证号、准考

证号、密码、银行卡号等重要信息，避

免被不法分子利用。

谨慎对待转账要求。凡是涉及钱

财的事情，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有

人要求转账，务必核实对方身份和转

账原因，不要盲目转账。

“6·18”电商发布广告
要注意哪些问题？
海南省发布合规提示

南国都市报6月9日讯（记者蒙健）
“6·18”促销活动临近，为规范活动期

间广告营销行为，切实维护海南省广告

市场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广告法》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结合重点领域就“6·18”期间电商广

告发布行为，向海南全省广告经营主体

发布合规提示。

不得未经审查或未按照审查内容发

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

药、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广告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互

联网广告。不得利用互联网发布烟草

（含电子烟）、处方药、特定全营养配方

食品广告。

在广告内容方面，使用法定或规范

名称，不得擅自篡改、缩写或使用易混

淆名称（如“某品牌同款”“仿某品牌”

等）。若为注册商标需标明符号，禁止

攀附知名品牌进行误导宣传；对商品或

服务的性能、用途、质量、成分、价

格、生产者、允诺等信息，应当准确、

清楚地表述。如有附带赠送，需明示赠

品的品种、规格、数量、期限和方式

等；禁止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

佳”等绝对化用语，自我比较的、行业

或者地方标准等认定的商品分级用语符

合特定条件的表述除外；不得发布虚假

打折降价等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内容的

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

在广告使用特定元素方面。广告中

不得使用或者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国旗、国歌、国徽，军旗、军歌、军

徽，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

义或者形象；不得出现使用不规范地图

等损害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的内容；严

禁利用英雄烈士的名义、形象进行广告

宣传等商业活动。禁止借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发布不当商业广告。

在特殊群体保护方面。严禁通过利

用老年人情感需求，通过嘘寒问暖、赠

送小礼品或强调“免费领取”等方式开

展商业营销，尤其是保健品、药品等重

点领域。禁止发布含有“亲情牌”营销

套路内容的广告；不得在中小学、幼儿

园内开展广告活动；不得利用不满十周

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不得发

布含有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广告；

广告中不得有侮辱或歧视民族、种族、

宗教、性别的内容；应当符合中华民族

文化审美，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内容，避

免低俗或不雅的商业营销表达方式。

在广告标识方面。网络社交媒体平

台的“达人探店”“达人种草”等相关

短视频，通过视频可以购买商品或服务

的，需明确提示消费者属于广告，标明

“广告”字样，不得误导消费者；通过

短视频营销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和网红达

人，以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

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短视频

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广告发布

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

同时，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

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

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禁止以虚假

的或者软件更新、报错、清理、通知等

形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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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发现作弊成绩记0分”？
海口警方提醒：假的！高考生不要上当

探案说法

法院提醒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

权法院提醒广大经营者，在

生产经营活动中应遵守法律

和商业道德，不应损害其他

经 营 者 或 消 费 者 的 合 法 权

益。从事林草种子生产经营

的，应取得相应的生产经营

许可证。若是生产、繁殖、许

诺销售、销售他人享有植物

新品种权的植物品种，还需

要取得权利人的授权许可。

不能存有“别人都侵权，我侵

权也没事”“换个名字就找不

到我”的侥幸心理。“法网恢

恢，疏而不漏”，若经营者知

道自己侵权却不停止侵权行

为，侵权情节恶劣的，则可能

会被法院判决承担惩罚性赔

偿责任。

当 前 正 值 荔 枝 飘 香 的

丰收季，也是规划来年生产

的 关 键 时 期 。 优 质 的 荔 枝

苗木，凝聚着品种权人和育

种者多年的心血与智慧，为

保证种植的荔枝品质优良、

丰产稳产，避免因苗木问题

遭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法

院郑重提示：请广大果农务

必 从 授 权 经 销 商 处 购 买 荔

枝苗木。

南国都市报6月9日讯（记者林
文泉）连日来，随着荔枝的上市，大

众可以品尝到甘甜可口的荔枝，殊

不知一个口感优良的荔枝品种，需

要科研人员多年辛苦的培育而成，

但有人通过盗取荔枝苗木培育新苗

网上售卖，必将受到法律严惩。近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审结了一宗有关电商销售荔枝苗木

的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依法判决被

告赔偿33万余元。

某农业大学系“早巨荔1号”荔

枝植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其授权

广东某种业科技公司对侵害品种权

的行为提起诉讼。广东某种业科技

公司于2024年4月发现武汉某种业

公司、海口某果苗电子商务中心在

网上销售名为“仙桃荔”的荔枝苗

木，遂委托鉴定机构对该苗木进行

鉴定，鉴定结论为“仙桃荔”和

“早巨荔1号”系相同品种。经进一

步取证，武汉某种业公司、海口某

果苗电子商务中心的微信店铺客服

互通，且明知“早巨荔1号”系他人

授权品种，还宣称2023年嫁接果苗

超过2000株。海口某果苗电子商务

中心从事荔枝苗木繁殖材料的生产

经营行为，未办理《林草种子生产

经营许可证》。

原告广东某种业科技公司向海

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判令被告武汉某种业公

司、海口某果苗电子商务中心的经

营者黄某（黄某在签收应诉通知书

等诉讼文书后注销该电子商务中

心）停止侵权，连带承担三倍惩罚

性赔偿责任共计92万元及支付维权

合理开支8万元。诉讼中，武汉某种

业公司仍以变更微信店铺名称的方

式持续实施被诉侵权行为。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经审理认为，武汉某种业公司、海

口某果苗电子商务中心未经品种权

人许可，生产、繁殖、许诺销售、

销售被诉侵权苗木繁殖材料的行

为，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

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侵害了权

利人享有的“早巨荔1号”植物新品

种权。武汉某种业公司、黄某明知

其行为已被权利人起诉，变更网店

名称、注销经营主体，继续实施侵

权行为，侵权故意明显，侵权情节

恶劣，且海口某果苗电子商务中心

存在无证经营情形，应当承担惩罚

性赔偿责任。两侵权人对外宣称

2023年嫁接果苗超过2000株，两微

信店铺记载销量合计43株，与取证

人员达成销售被诉侵权苗木1230株

的销售合意。按照上述销售总量

3273株，参照某农业大学每株果苗

权利许可使用费的一倍计算惩罚性

赔偿的基数，并支持广东某种业科

技公司三倍惩罚性赔偿倍数的请

求。判决武汉某种业公司、黄某立

即停止生产、繁殖、许诺销售、销

售侵害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并

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334570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本案法院将“电商隐蔽侵权”

纳入植物新品种权保护范围，实现

从传统田间生产繁殖环节扩展至网

络销售终端的全流程打击，为种业

知识产权保护构建了“源头治理+终

端阻断”的双重防线。

本案采用“单株许可使用费×

侵权规模×惩罚倍数”的精细化裁

量方式计算惩罚性赔偿数额，彰显

了人民法院落实加大种业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的坚定决心。

未经许可网上售卖新品种荔枝苗
法院：电商赔33万余元

高考考生和家长收到的诈骗短信。（反诈中心供图）


